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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超高压输电公司柳州局采购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它提出了本次招标采购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的性能、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次招标技术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招标技术文件中未规定，但在相关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 IEC 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标示牌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 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完全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 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招标技术文件的意见和同招标技术文件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招标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 按较高标准执行。

本招标技术文件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招标技术文件未尽事宜，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投标方在应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配置要求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招标技术文件并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 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应按国家及行业的最新标准设计；中标后厂家供货的相关图样（样品）， 应经由超高压输电公司柳州局确认后，方可进行生产，否则所造成的后果由中标供货厂家承担。
2工作范围

2.1 供货范围和要求
2.1.1本技术规范书适应于所供超高压输电公司柳州局采购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2.1.2运输条件：不限。
2.1.3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的供应由投标方完成，不得委托给第三方实施。
2.1.4本技术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包装、包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2.1.5投标方可按招标方要求，分批次供货。在得到招标方供货需求后，投标方必须在1周内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2.2服务范围

2.2.1投标方应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并负责运输与使用培训工作。

2.2.2投标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包含所供应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的规格参数，作为评分依据。

2.2.3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2.3技术资料

产品交付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1）产品（包括进口产品）正确完整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2）产品合格证；

（3）装箱清单；

（4）检验报告。

3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技术规范书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应满足规定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技术规范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技术规范书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或英文版本。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GSA A-A-2589 CANC 1-1997  除草剂，环嗪酮》
《GB/T 20684-2017草甘膦水剂》

《GB 12686-2004草甘膦原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HG2162-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17年第13号》

4使用条件

4.1正常使用条件

   本标书要采购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投标方应保证对所提供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满足本标书要求的技术条款要求，而且还应满足正常及特殊情况下，实际使用外部条件的要求。

   投标方提供的环嗪酮适用于常绿针叶林，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使代谢紊乱，导致死亡。植物根系和叶面都能吸收，进入土壤后能被微生物分解，对杂草、杂木、竹子、乔木有良好的除杀效果。能促进杂树、杂竹根部腐烂。
4.2特殊使用条件
无。

4.3供货范围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除草剂
	环嗪酮200ml/瓶
	瓶
	550
	

	2
	除草剂
	施乐强(精油助剂）500ml/瓶500ml/瓶
	瓶
	63
	

	3
	除草剂
	氯吡氧乙酸500ml/瓶
	瓶
	63
	

	4
	除草剂
	独一草20kg/桶
	桶
	29
	


5技术要求

5.1环嗪酮

 环嗪酮质量分数75.5%、水分3%、PH值8.6、润湿时间5S、湿筛实验99%、悬浮率99%、耐磨性90%、分散性99%、持久起泡性60%
5.2三氯吡氧乙酸

1）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质量分数：59.7%、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质量浓度690g/L、三氯吡氧乙酸质量分数42.93%,三氯吡氧乙酸质量浓度496g/L、水分0.03%、PH值6。
2）使用时与草甘膦和草铵膦混合使用，一桶水（30-40斤）加一包即可，如果杂草较为顽固，可以一桶水加2-3包。

5.3独一草（草甘膦）

2,4-滴质量分数2.4%、2,4-滴钠盐质量分数2.5%、草甘膦质量分数29.2%、草甘膦铵盐质量分数32.4%、钠离子质量分数0.33%、铵离子质量分数3.3%、甲醛质量分数0.2%、亚硝基草甘膦质量分数0.12%、游离酚质量分数0.03%、水不溶物质量分数0.11%、PH值6.1。

5.4施乐强(精油助剂）

1）橙皮精油含量有效成分含量：99%。
2）使用时与除草剂混合使用，稀释4000倍液喷雾，与杀菌剂混合使用，稀释2000-3000倍液喷雾，采用二次稀释法，效果更佳。

6服务要求

招标方和投标方负责制定具体的配送、测试进度计划，双方共同协商制定时间表。

6.1投标方负责提供使用、测试所需的工具和资料，并负责指导招标方人员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资料。
6.2投标方根据技术规范、检验标准进行测试，整个使用、测试过程须在招标方技术人员认可下进行。
6.3投标方提供合同范围内的清单，其现场测试由其负责，招标方负责协调测试地点的选定等工作。

6.4投标方应采用经运行经验证明正确的、成熟的技术来进行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的供应，如采用过去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应征得招标方的同意，投标方从其他厂商采购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一切质量问题应由开发商负责。
6.5投标方有义务对招标方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应提供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使用过程中所需的检验报告、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到货后，由双方的技术人员签字后交给招标方，作为验收依据之一。
6.6投标方应在具备试验验收条件后向招标方提出包含具体验收项目、验收目的、验收标准、验收人员等的验收申请，招标方在收到投标方验收申请后应尽快答复并组织验收。

7验收与测试
7.1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验收方法，对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进行现场使用并测试其效果。

7.2试验作物：果园、茶园、桑园等经济作物园，免耕田、公路边、沟渠边、田埂等。
8技术文件要求

8.1一般要求

8.1.1投标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应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8.1.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内容要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项目要求。

8.2文件资料要求

8.2.1资料和文件
8.2.2.1在工作开展前，投标方应提供项目技术开发实施方案，以供招标方审查。如果招标方为满足技术要求做出修改，投标方应重新提供修改后的使用说明书和其它文件，以供招标方审查。
8.2.2.2技术条件、开发进度以及其它文件的修改都不能成为修改合同价格的依据，如果投标方按照未经审批的文件和资料进行生产，则投标方应承担进行必要修改的费用。投标方不能因资料和文件的审批而以任何方式解脱其满足技术条件要求和产品进度的义务，以及根据审批意见修改其资料和文件的责任。
8.2.2.3 资料要求

1）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1份；

2）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使用说明书1份；

9使用培训及质量保证

9.1使用培训

投标方应提供免费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使用培训，培训方式为集中培训，次数由双方协商确定。

9.2质量保证

9.2.1投标方应保证其提供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可靠有效，并在各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投标方应保证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成分符合要求。在质保期内，由于投标方供货的原因所造成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使用问题，投标方应立即免费负责处理。

9.2.2投标方应对其供应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在竣工验收后提供不少于一年的免费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缺陷，投标方应及时为供应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提供更换，运维费双方另行协商。

9.2.3投标方应有遵守本标准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通过国家认证并在正常运转。

10技术服务及设计联络

10.1技术服务：投标方应指派合格的技术人员开展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的使用指导工作，招标方进行现场试用。
10.2投标方获得本项目的参与权后，应就本项目提供详尽的技术开发实施方案，并由招标组织专家进行方案审查。

10.3设计联络：为保证实现项目预期目标，项目实施过程中双方的主要联系方式是面谈、电话和Email。
11包装、运输

11.1 交付的独一草、三氯吡氧乙酸、施乐强(精油助剂）、环嗪酮等除草剂等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和试验报告。

11.2 运输中应注意装、卸，不能损坏包装或使产品变形、损坏。

11.3 包装应有足够的强度能在短途搬运、货物储存和装车、装船中承受较大冲击而不会散包。
11.4 在货物交付时应有包装清单。

